
晋中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直属部分事业单位2016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应聘须知  

1.哪些人员不能应聘？

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其中，现在校就读且档案和组织关系在校的非2016年应届毕业的专升本人员、研究生不得以原取得的学历、学位证书报考）、现役军人、曾受过刑事处罚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在原单位出现重大医疗事故或被吊销医师执照的人员、2012年至2015年通过公开招聘聘用到市直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不能报考；不得报考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岗位。

应聘者在聘用之前已成为试用期内的公务员或试用期内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或已成为县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在职工作人员的，不予聘用。
2.招聘设置了哪些笔试专业？

测试专业共2种：一是临床医学（内、外、妇、儿、耳鼻咽喉等专业的人员均测试该科目）、二是公共知识（护理学、医技、中医、预防医学等专业的人员测试该科目）。

3.所学专业及研究方向必须与所报专业相符（取得执业资格的，报考岗位要与其执业范围相一致）具体如何操作？

招聘岗位有从业资格要求的，要有相应的资格证书（已通过资格考试但资格证书还未下发的，可凭资格考试合格成绩单或考试组织部门证明报考）

达到招聘岗位学历要求，但毕业证专业与招聘岗位专业要求不一致，或者与已取得的从业资格证书执业范围不一致的，以从业资格证书执业范围为准报考，从业资格证书的执业范围必须与招聘岗位要求的执业范围相符。
4.对学历学位及相关证书取得时间有什么要求？

2016年应届毕业生的学历、学位及相关证书，须在2016年8月30日前取得；其他人员应聘的，须在2016年8月15日报名前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及相关证书。

5.学历学位高于岗位要求的人员能否应聘？

学历学位高于岗位要求，专业条件符合岗位规定的可以应聘，可高职低聘。

6.如何界定应聘人员所学专业？

以应聘人员所获毕业证书上注明的专业为准。

7.非全日制学历是否可以应聘？ 

岗位要求为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毕业学历的，应聘者为成教、自考、电大、业大、函授等学历的不能报考；岗位未要求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毕业学历的，具有成教、自考、电大、业大、函授等国家承认的相应学历的应聘者，可以报考。
8.“不得报考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岗位”有哪些？

应聘人员与招聘单位或招聘岗位处室负责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报考单位负责人或该岗位处室负责人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岗位。
9.报考人员报名时提供的照片有什么要求？

（1）报名时提供的照片，必须是1寸近期同底版免冠照片，并且与进入面试后资格审核所提供的照片为同一底版，白色背景； 

（2）照片面部正面头发不得过眉，露双耳，常带眼镜的考生应配戴眼镜，不得佩戴影响面部识别的饰品。

10. 哪些人员可以报考“服务基层项目专门岗位”?

根据有关政策规定，由山西省统一组织招聘和选派的山西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在晋中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人员,以及参加山西省“选聘大学生村官工作”在晋中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含到2016年服务满两年，考核合格,现仍在职)的人员，设置“服务基层项目专门岗位” 实行公开招聘。

退役的全日制大学生士兵，可按照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对待，报考服务基层项目专门岗位。

除上所述，其他人员均不得报考该岗位。如果在报名期限内服务基层项目专门岗位无人报考，则必须通过公告方式，在指定时间内由其他符合条件人员报考（该岗位可与专业要求一致的招聘岗位一并使用）
1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可以报考非“服务基层项目专门岗位”吗？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可以报考非“服务基层项目专门岗位”，但必须符合招聘岗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

12.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和硕士研究生应聘人员免笔试的规定适用于所有招聘岗位吗？
只有报考招聘单位所设置的硕士研究生或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岗位才能免笔试，报考其他岗位须参加笔试。
13. 填报相关表格、信息时需注意什么？
应聘人员要仔细阅读《公告》和本须知内容，填报的相关表格、信息等必须真实、全面、准确。主要信息填报不实的，按弄虚作假处理；因信息填报不全、错误等导致未通过招聘单位资格审查的，责任由应聘人员自负。

14. 应届毕业生暂时没有取得岗位要求的医师资格证，可否报考该岗位？ 

如果报考的岗位要求具有医师资格证的，则不能报考该岗位。
15.考试费用如何收取？

依据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核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晋发改价格发[2016]467号）要求，向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员收取考试费标准为每人每科50元。
16.违纪违规及存在不诚信情形的应聘人员如何处理？

应聘人员要严格遵守公开招聘的相关政策规定，遵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主管机关、考试机构和招聘单位的统一安排。对违纪违规的应聘人员，参照《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人社部发〔2009〕126号）的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责令改正、取消本次报考资格、考试成绩无效、5年内不得应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终身不得应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予聘用、取消聘用等相应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招聘工作中违纪违规及存在不诚信情形的应聘人员，将纳入晋中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与诚信档案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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